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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秋天，人權事務委員會就《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發布了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就國家於死刑的使用上有若干提醒。2019 年春天，我國一則

涉及家庭暴力殺人案件之法院判決――即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 年重訴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於個案量刑部分適用了這號最新一般性意見之論述，並依

此推論出「情節最重大之罪僅適用於直接故意殺人態樣」以及「智能、精神障

礙者不能判處死刑」二個觀點，實屬難得。這則判決應係我國法院首件實質適

用該號一般性意見之司法判決。不過，《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就死刑

使用之闡述，當然不僅於此，尚有其他諸如公平審判、酷刑禁止等提示，而此

等人權基準均有待未來司法實務更進一步的論述闡釋。

關鍵字

《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死刑、生命

權、情節最重大之罪行、心智障礙者判死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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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09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即兩公約）於我國施行，再加上 2012 年底最高法院開啟死刑案件言詞辯

論迄今，國際人權公約之於死刑案件之作用，實質上已對該等刑事裁判—不論

是理由的論證或最終決定—均產生相當的變化及影響。1 其中，在聯合國九大核

心人權公約當中，與死刑最密切相關的莫過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第 14 條公平審判規定，所開展出的各項

人權基準。像是，判處死刑之實質要件「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之解釋及適用

（《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對精障者判處死刑禁止、最低限度之程序保障

（《公政公約》第 14 條）以及酷刑禁止（《公政公約》第 7 條）等。2 而人權事務

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於 2018 年就《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

最新發布之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下稱「36 號一般性意見」）此等更為詳盡之

《公政公約》權威性解釋，3 按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規定，當屬我國各級政府機關

（包括各級法院）於適用公約時重要且最新之解釋參考材料；其中所樹立之死

刑人權基準及相關進展，不容忽視。4

1 例見：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吳敏誠案）、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89 號刑事判決（陳

昆明案）、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68 號（蔡京京、曾智忠案）等刑事判決。

2 兩公約在我國死刑案件裁判實務之適用分析，參見謝煜偉（2013），〈簡評近來有關死刑案件之

最高法院判決〉，《全國律師》，17 卷 7 期，頁 9–12；廖福特（201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國內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

頁 911–956；林鈺雄（2014），〈2013 年刑事程序法發展回顧：從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觀點

出發〉，《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頁 1268–1279；陳怡凱（2015），〈國際人權法在我國

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 卷 3 期，頁 311–359；林慈偉

（2015），〈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論死刑裁判之人權基準：最高法院近年相關裁判之綜合評

析〉，《軍法專刊》，61 卷 4 期，頁 125–168；林慈偉（2015），〈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2 項之解釋適用：評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851 號刑事判決〉，《法令月刊》，66 卷

8 期，頁 27–44；林慈偉（2015），〈從《公政公約》觀點談精神障礙與死刑裁判：兼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68 號刑事判決〉，《全國律師》，19 卷 11 期，頁 14–25；王正嘉（2016），

〈論死刑之裁量與界限：以兩公約與比較法為出發〉，《臺大法學論叢》，45 卷 2 期，頁 712–721。
3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6 (2018) 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right to life, 30 October 2018.
4 國內迄今就《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相關評論，參見黃嵩立（2018），〈簡介《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生命權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載於：https://www.taedp.org.tw/
story/10442；翁國彥（2018）〈《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導讀――關於我國死刑案件審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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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9 年春天，我國一則涉及家庭暴力殺人案件之法院判決――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 107 年重訴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下稱「13 號判決」），在個案量

刑部分適用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論述，應屬我國法院首件實質適用 36 號一般性

意見的司法判決，引人注目。據此，本文以下先介紹 13 號判決之案例事實及

判決經過，再析論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於死刑量處的若干進展，並依此評析 13
號判決。

貳、案例事實

甲男為成年人，與乙女為夫妻關係，A 女則是乙女的外甥女，且於 2017
年 5 月 3 日起，由乙女監護，與甲男、乙女同住在彰化縣田尾鄉，二人具有家

庭成員關係。甲男分別為以下行為：甲男於 2018 年 4 月初某日起，至同年 5
月 15 日止，因不滿 A 女學習緩慢，基於傷害犯意，每相隔 2 至 3 天，在上開

住處內，以徒手、腳踢或持曬衣架及「不求人」抓耙子，毆打、掐捏 A 女之

頭部及四肢多處，前後累計達 13 次，導致 A 女之身體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後

來，甲男又於 2018 年 5 月 22 日凌晨，於住處房間內要求 A 女默背乙女之手

機號碼，因 A 女無法背誦，基於傷害犯意，以拳頭毆打 A 女頭部，並將 A 女

推撞至房間內之衣櫥，甲男仍未罷手，並竟基於即便 A 女死亡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殺人犯意（從傷害之直接故意，升高到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將 A
女高舉過頭，摔往置放於地板之老舊彈簧床墊上，以此方式反覆丟擲 A 女達 3
次，A 女之頭部因此受到重創，而在旁無力制止之乙女見狀驚覺有異，乃立即

將 A 女送往醫院急救，經緊急開刀搶救後，A 女因身體受虐併顱內出血及急

性呼吸衰竭等傷害，引起腦疝氣，壓迫腦幹，在加護病房治療觀察後，於翌日

下午，因硬腦膜下腔出血及腦幹出血併發肺炎，最後因中樞神經性休克及呼吸

衰竭而不治死亡。

幾點影響〉，載於：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443；朱石炎（2019）〈《公政公約》第六條之

最新詮釋〉，載於：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472；梁家贏（2019）〈從《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評鄭捷案死刑判決〉，載於：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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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判決經過

被告甲因家庭暴力之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起公

訴，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甲男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共 13 罪，各處有

期徒刑 8 月，以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 15 年，應執行有

期徒刑 17 年（即 13 號判決）。其中，於判決理由「九、關於死刑」段落，就

死刑量刑判斷問題，適用了 36 號一般性意見：

本案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殺人犯行，並未具體求處死刑，但告訴人

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要求本院應該判處被告死刑，這裡的量刑意

見，代表被害人家屬丙女（按：被害人 A 女之生母）的聲音，本院

可以充分感受到逝女之痛，但因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

稱《公政公約》）已經具有我國內國法之效力，本院應該受到拘束，

就結論而言，本案被告並非出於「直接故意」殺人，且被告經診斷為

「輕度智能障礙」，均構成無法判處死刑的事由��

「情節最重大之罪」，限於直接故意殺人

（1）《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

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

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

決，不得執行。」（2）但何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人權事務委員

會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書（西元 2018 年 10 月）第 35 段，明確提及

「只限定於極端嚴重的罪刑，且涉及故意殺人」。（3）因此，本案為

不確定故意，無法判處死刑。

智能、精神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

（1）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9 段，從辯護權推導

出：心理社會與智能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2）在上開一般性意見

提出之前，國內文獻曾援引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意見（國家報告與

個人申訴），亦認為：智能與精神障礙，均不得判處與執行死刑（見

廖福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

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特刊，西元 201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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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932 頁至第 933 頁），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

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家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西元

2013 年 3 月），第 57 段特別指明：「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

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依據上開說明，此均為《公政公約》的

法源依據，構成刑法第 57 條量處死刑的界線，本院應該適用上開規

定，進行審判。（3）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68 號判決，亦援

引相關國際人權文獻，認為：對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或執

行死刑。該案之重要法律事實，與本案相同，自得參考援用。（4）據

此，本案被告經診斷為：「輕度智能障礙」，依據上開之說明，不得

判處死刑。

本件於一審判決後，經上訴人向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最高法院提起上

訴均遭駁回而告確定。5 其中，二審判決亦完整援引一審判決之該段落作為該案

死刑量刑上的理由論述。

肆、判決評析

《公政公約》之條約機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政公約》第 6 條

「生命權」曾於 1982 年與 1984 年發佈第 6 號及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第 6 號一

般性意見只有 7 段，說明生命權涵蓋的範圍包括戰爭以及其他大規模暴力行

為、失蹤、其他造成生命減損的情況（例如營養不良和流行病），以及死刑的

限制和廢除；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則著重於核子武器大規模、無差別殺傷力對

生命權的影響。這些論點都在 2018 年出爐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中得到更充分

的闡釋，除取代前兩號一般性意見，進一步提出內容相當繁雜、涵蓋學理與實

務運作等各層面的解釋之外，也提高了締約國對於《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

之保護義務。

36 號一般性意見內容與死刑相關之段落主要落在該意見書第四節第 32 段

至第 52 段，共計 20 段，而此等內容將會對我國死刑案件之審理產生如何的影

5 本件歷審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 年重訴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上訴字第 783 號刑事判決（上訴駁回）→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2468 號刑事判決（上訴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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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本文輔以 13 號判決所呈現的二個觀點即「『情節最重大之罪』，限於直接

故意殺人」以及「智能、精神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說明評釋如下。

一、「情節最重大之罪行」與不確定故意殺人之適用排除

就《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中，何謂「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之部分，人

權事務委員會在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35 段中再次強調，「情節最重大之罪行」

必須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端嚴重行為。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35 段指出：

「最嚴重的罪行」一詞必須被限制地閱讀，並只限定於極端嚴重的罪

行，且涉及故意殺人。未故意且直接造成死亡的罪行，例如謀殺未

遂、貪污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綁架、毒品

及性犯罪，雖然本質嚴重，但絕不能成為第 6 條架構內判處死刑的依

據。6

即犯罪行為若不是直接與故意導致死亡，即使行為本質相當嚴重，也不能

作為判決死刑的基礎。這一點對應於我國司法實務就可能涉及不確定故意殺人

案件之審理（如縱火案件），將有所影響。

在公約內國法化脈絡下之個案適用，國內學說大多認為「不確定故意」殺

人此一態樣應排除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之射程範圍，亦即肯認「蓄意殺害

並造成生命喪失」僅限於「直接故意」情形；如為「間接故意」，則顯非「蓄

意」，自無從構成「情節重大之罪」。7 就此，對照於我國裁判實務意見，最高

法院先前已在 103 年度台上字第 807 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 1567 號等刑事判

決中明白表示，基於殺人的不確定故意實施縱火行為，與人權事務委員會要

求必須「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才算『犯情節最重大之罪行』」尚有落差，

6 General Comment 36, supra note 3, at para 35: “The term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must be read 
restrictively and 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such as attempted murder, corruption and oth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mes, armed robbery, piracy, abduction, drug and sexual offences, although serious in nature, 
can never serve as the ba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icle 6, for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7 廖福特（201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

視〉，《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頁 927；林慈偉（2015），〈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論死刑裁判之人權基準――最高法院近年相關裁判之綜合評析〉，《軍法專刊》，61 卷 4 期，

頁 146；王皇玉（2018），〈死刑量刑準則之意義〉，《台灣法學雜誌》，347 期，頁 83–84；吳燦

（2018），〈「教化可能性」於死刑案件量刑之定位〉，《檢察新論》，23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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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質疑下級審法院逕認不確定故意乃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等判決理由疑義。

於 36 號一般性意見公布後，朱石炎教授尚特別為文強調：「實務上認為不確

定故意（即間接故意）之殺人罪行，並非『蓄意』犯罪，與前述 1984/50 號決

議『保障措施』所指『情節最重大之罪』者不符，不得判處死刑（見最高法院

103 台上 807 號刑事判決），係將蓄意犯罪限縮於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之直接

故意方為該當。」8

本文認為，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之於個案的解釋適用，36 號一般性意見

再次重申必須限於直接與故意導致死亡（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之殺人行為，法院方有判處死刑的空間；除此一解釋意向外，死刑作

為剝奪生命且具不可回復性之極刑，基於憲法保障生命權與比例原則等意旨，

死刑既然是最後刑罰手段，則《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犯情節最重大之

罪行亦應採取最限縮之解釋，即僅限於出於直接故意並導致死亡之殺人行為，

並須審酌個案被告具體個別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等犯罪情

狀予以判斷；反之，倘法院未就個案被告之具體犯行、動機、是否惡性重大等

因素詳加審酌，僅以個案犯罪行為該當「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而逕予判

處死刑，實已明顯違反《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恣意剝奪以及憲法比例原則

等要求。

依此而論，13 號判決引用《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以及 36 號

一般性意見第 35 段，認為本案被告為不確定故意殺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

行，自始排除於死刑量處等適用，應值贊同。

反面言之，若個案屬於確定故意殺人、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行，是否即可

理所當然地科處死刑？對此提問，不論是從 36 號一般性意見所提示之人權基

準，或基於我國既有的刑法量刑規制的角度來看，答案均是否定的。

我國裁判實務過去的見解已明確指出，即使所犯為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亦

僅為得以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9 換言之，科處死刑，

8 朱石炎（2019），〈《公政公約》第六條之最新詮釋〉，載於：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472。
9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567 號刑事判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

內國法化後，關於死刑量刑在實體法上之判準，自應連結至《公政公約》第六條第二項中所謂

『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之概念與刑法第五十七條量刑事由之關係及適用。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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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檢驗「情節最重大之罪行」此一要件外，尚須考量具體案件中被告之個人情

狀，以及刑法第 57 條等規定。就死刑科處應考量各別案件情狀，正是 36 號一

般性意見第 37 段所提醒的：

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判刑法院必須考慮罪犯的個人情況和

罪行的個別情況，包括其特定的減刑因素。10

而除了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外，就犯罪行為人之情狀考量，事實上也可見

於我國刑法第 57 條量刑各款之明文規定。11 據此可知，既然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37 段已具體指出，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中，法院於量刑

時必須審酌被告的個人情狀、犯行的特殊情形，以及有無特定減刑因素，此意

味著，倘若法院在量處死刑時未斟酌上述各種因素，將構成《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1 項「恣意」剝奪生命權之違反。12

二、基於辯護權不得對於心理社會與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

除「情節最重大之罪限於直接故意殺人」此一觀點外，13 號判決基於 36
號一般性意見所呈現的第二個觀點為「智能、精神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之議

題。

『情節最重大之罪』，依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限於『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方屬之，

惟此僅屬《公政公約》為適合於不同國家之刑事法制度所設定的一種最低度要求，其於立法裁量

之實踐，自不容立法者濫行制定法定唯一死刑（絕對死刑）之條文，而在審判實務上，即使被告

所犯係該當上開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之罪名、且法定刑有死刑（相對死刑）之案件，仍須回歸以

被告具體個別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等犯罪情狀，資為得否選擇死刑之充足理

由以為斷。亦即，所犯即使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亦僅係得以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而非

『充分條件』。」

10 General Comment 36, supra note 3, at para 37: “In all cases involv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including its 
specific attenuating elements must be considered by the sentencing court.”

11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

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

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12 我國裁判實務最為經典的裁判例，不外是我國最高法院開啟死刑案件言詞辯論的首件個案「吳敏

誠案」，即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刑事判決。判決中明白指出，於死刑案件，法院量

刑時應依循刑法第 57 條所列 10 款逐一「盤點存貨」，逐一檢視關於被告個人科刑因素，確認被

告是否毫無矯正教化可能，有無不判處死刑之理由，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而此等裁判實務意見

趨勢，與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37 段所提醒的個人情狀要求，以及剝奪生命權恣意等提示，不謀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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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就能否對心智障礙者判處死刑此一命題，我國裁判實務就公約適

用意見上，就曾有正反意見之論辯。2012 年底，最高法院甫開啟死刑案件言

詞辯論初期，就公約脈絡上精障者得否科處死刑，最高法院不同刑事庭間，

曾出現一「敦促」（urge）之爭。當時，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89 號判

決（陳昆明案）認為，依照公約規定，對於心智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並列舉

了四種國際法文件（兩公約、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之決議 1984/50 號、人權委員

會決議 2005/59 號、我國自辦國家報告）作為佐證；不過，最高法院 103 年度

台上字第 3062 號判決則表示，個案被告凶嫌患有精神病，仍可被判死，因為

「人權委員會」的解釋僅係「敦促」（urge）不得對於心智障礙者科處死刑，而

非強制要求；且做出「不得對精神障礙患者科處死刑」解釋的單位，是聯合國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所轄的「人權委員會」，但兩公約施行法規定應參照其解釋

的單位，卻是兩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兩者並非同一機構，因此「人權

委員會」所做出之解釋自然就無實質拘束力。

就此「敦促」之爭，斯時陳怡凱教授即為文指出，關於精障者是否不得被

科處死刑，雖然《公政公約》之條文與當時的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生命權之一

般性意見均未明文規定，不過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他國家的報告書（日本、美

國），均已明確表示對於精障者不得科處或執行死刑；於 R .S . 控訴千里達與

托巴哥（R .S .v . Trinidad and Tobago）之個人申訴案，也能看出人權事務委員

會對精神障礙者是否得科處死刑之立場；甚而我國 2013 年自辦之兩公約初次

國家報告程序中，獨立專家所出具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亦同樣明白

表示：「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

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

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因此，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公

政公約》第 6 條第 5 項不得科處（或執行）死刑之範圍，已經從未滿 18 歲者

與孕婦，擴張及於精障者。13 就精障者得否科處死刑之爭，曇花一現般地出現

於我國最高法院開啟死刑言詞辯論初期，而後來的裁判實務似乎也沒有更多的

13 陳怡凱（2015），〈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

代》，40 卷 3 期，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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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最新的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段，從辯護權推導出對於心理社會與智能障

礙者不能判處死刑，我們可以合理預測，應可為精障者得否科處死刑之爭，再

開展出新的一波討論。人權事務委員會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段：

對於面臨特殊障礙以致無法與他人同等地為自己有效辯護的人們――

例如有嚴重的心理社會和智力障礙的人們、或是僅有有限的道德責任

的人，締約國必須避免判處死刑。對於那些對於自己的判刑理由理解

能力低的人、執行將特別殘忍或導致他們及其家人遭受異常嚴厲後果

的人，例如，高齡人士、非常年幼或受撫養孩子的父母、過去遭受過

嚴重人權侵犯的個人，締約國也應避免執行死刑。14

即其基於刑事被告訴訟權、辯護權等考量，正面肯定「不得對精神障礙者

與智能障礙者判處與執行死刑」，強調法院不得對因面臨特殊障礙致與他人相

較無法完全為自己進行有效辯護之人判處死刑，此等障礙包含嚴重之心理社會

障礙（serious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智能障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或

道德責任有限之人（limited moral culpability）；對判處死刑理由無完全理解能

力者，不得執行死刑。

本文認為，於《公政公約》就心智障礙者迴避死刑適用之論述發展上，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段之提示，正可補強支撐此一人權基準於程序上的理由。

因為我國在過去，就精障者判死禁止的討論，大多從刑法上的責任能力、量刑

等實體考量，來思考對其等刑罰減緩；如今，36 號一般性意見輔以辯護權、

正當程序等觀點，讓我們更廣泛地看見心智障礙被告捲入刑事審判時所面臨的

特殊困境，也讓我們注意到，其等經常因無法與他人立於同等基礎上為自己提

14 General Comment 36, supra note 3, at para 49: “States parties must refrain from imposing the death 
penalty on individuals who face special barrier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such as persons whose serious psycho-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mpeded their effective defense, 
and on persons that have limited moral culpability. They should also refrain from executing persons that 
have diminished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sentence, and persons whose execution would 
be exceptionally cruel or would lead to exceptionally harsh results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such as 
persons at an advanced age, parents to very young or dependent children,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suffered in the past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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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效的辯護，而對於面對這類因特殊障礙以致無法與他人同等地為自己有

效辯護的人，必須避免對其使用死刑。因此，法院不應對心智障礙者判處死

刑，而這也是人權事務委員會首次於一般性意見中明確提出「法院不能對心智

障礙者判處死刑」之論述。此外，人權事務委員會特別在此使用 psycho-social 
disability ――也就是心理社會障礙――之字眼，此等定義涵蓋了因心理因素以

致在社會中面臨障礙的狀況等範疇，而非限縮於範圍較窄的精神障礙或精神疾

病。我們亦可預見此般改變，對於未來實務意見將會有相當的影響。

依此而論，13 號判決引用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段，乃至於國際獨立專

家對於我國政府落實兩公約初次報告所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認為本案被

告具輕度智能障礙，屬科處死刑對象限制之範疇，亦值贊同。

伍、結論

於人權事務委員會從 36 號一般性意見發布不久後，能夠於我國看見如同

13 號判決這般正視人權基準適用之法院裁判，是相當令人鼓舞的。實則，這

也再次提醒我們，死刑已不再是目前法律體制內合法量刑選項之現實，以及法

院遵循落實《公政公約》之義務。13 號判決作為我國首件適用《公政公約》

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死刑案件裁判例，意義非凡。不過，36 號一般性意見

就死刑使用之闡釋，當不僅止於 13 號判決所提示之「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之適

用」，以及「智能、精神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這二個觀點，尚有其他諸如公

平審判與恣意剝奪生命權之關係、死刑與酷刑間的連結等人權基準進展。15 凡

此種種，均有待於（也期待）未來司法實務更深刻的論述。

15 Sarah Joseph, 2019, “Extending the Right to Lif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36,＂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9(2): 35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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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30 October 2018,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 finally 

adopted the long-awaited General Comment No. 36 (GC 36) 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 the 
spring of 2019, Taiwan Changhua District Court Judgment Chong-Su No. 
13, which involved domestic abuse and murder, applied the statement of GC 
36 to the section of sentencing, and made conclusions that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shall only be applied to the condition of directly purposed murder” 
and “the death penalty shall not be imposed on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 
which is amazingly rare. Also, this might have been the first case to do 
so. However, GC 36 on the use of death penalty is not limited to the above 
statements. Other standards of humanity like the guarantee of a fair trial 
and the prohibition on torture are still waiting for more application in, and 
interpretation by, the judi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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